《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投稿单
稿件编号：      
	论文题目
	

	学科分类
	
	基金项目题名、批准号
	

	作者信息
	1
	2
	3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单位
	
	
	

	职称与学位
	
	
	

	联系方式
	地址（邮编）：
电话（手机）：                                E-mail：

	投  稿  约  定
1. 来稿署名作者必须保证稿件署名内容、顺序无争议；文章所涉及的数据、事实、引文真实可查且不涉国家机密；文章及其主要观点和内容未以任何形式发表于其他线下或线上公开出版物；无抄袭、剽窃等侵权行为；无一稿多投行为。如由上述情况而产生相关法律纠纷、造成经济损失和社会负面影响，由作者本人负全部责任。
2. 自投稿之日起3个月内未收到本刊用稿通知的，请作者自行处理。
3. 本刊有权根据相关规范对投稿文章进行文字处理，如不同意删节或文字修改，请在文稿中说明。未作说明的，视为默认同意。
4. 本刊有权对投稿文章的中文简繁体以期刊、文集、信息网络传播（包括但不限于以电子版形式在数据库以及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各类网络媒体传播）等形式在国内外出版、发行，著作权使用费等相关费用与本刊稿酬一并支付。
5. 本刊对投稿文章享有网络首发权（包括但不限于以电子版形式在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各类网络媒体发布）。在本刊行使首发权之前，本刊有权排除包括作者在内的任何第三方发布投稿作品的内容。如作者不同意本刊对作品进行信息网络传播，请在文稿中说明。未作说明的，视为默认同意。
6. 本刊有权许可选定的第三方行使通过本约定对投稿文章取得的权利。
7. 作者通过投稿系统向本刊提交文章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我刊上述约定。
作者签名：                                                   
投稿日期：202   年    月    日

	稿件处理
结 果
	

202    年    月     日

	备 注
	



收稿日期：202   年    月    日                          收稿人：
